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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  
甘教职成函„2020‟11号 

甘肃省教育厅关于遴选第二批甘肃省职业
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各高职高专院校，各省属中职学校： 

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资源，是支撑新时代国

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力量。为深化全省职业院校教师队伍

建设改革，培养造就高素质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，根据•教

育部关于印发†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‡

的通知‣（教师函„2019‟4号）要求，省教育厅决定遴选第

二批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范围数量  

2020年，面向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、现代农业、非遗传

承、交通物流、资源勘查、土木水利、新能源、医疗卫生、

养老家政、婴幼儿照护等 11 个领域，分专业遴选第二批 20

个团队建设立项单位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 

专业（团队）在以下 12项成果中不少于 5 项： 

1.专业教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甘肃省职业教

育教学成果奖（第一主持单位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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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承担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（含备选

库）（第一主持单位）； 

3.专业获批省级特色专业或省级骨干专业； 

4.专业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； 

5.专业为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； 

6.专业获批省级及以上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； 

7.团队带头人建有省级及以上名师工作室、教师技艺技

能传承创新平台、技能大师工作室； 

8.团队教师获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

及以上。 

9.团队教师作为申报成员前三位申报的项目获甘肃省

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； 

10.本专业学生近五年在国家级及以上专业竞赛中获奖

（含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、中国“互联网

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作品竞赛和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）； 

11.本专业毕业生近五年就业率超过 90%（数据来源为教

育部就业数据监测平台）； 

12.近五年承担校企合作生产性项目不少于 2 项，且到

款额不低于 20万元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1.学校推荐。学校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，并在全校范围

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学校

以正式文件形式将推荐材料上报市（州）教育局。高职高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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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和省属中职学校直接上报省教育厅。  

2.市州推荐。市（州）教育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并在

市（州）范围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市（州）教

育局以正式文件形式将推荐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职业教育

与成人教育处。  

3.评审立项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团队建

设单位立项名单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。 

4.培育建设。立项单位根据本校本专业团队建设方案，

进行为期 3 年的团队建设。围绕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”（1+X证书）制度试点，组织团队教师专项培训，

成建制、分批次选派教师出国进修，开展教改研究与实践。 

5.考核验收。团队建设完成后，省教育厅统一组织考核、

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正式认定为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

新团队。验收不合格的，取消团队建设资格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是甘

肃省职业教育骨干专业、名师工作室期满考核的指标之一。 

（二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省教育厅将从认定为甘肃省

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团队中择优遴选推荐参评国

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。 

（三）请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高职高专院校、省属中职

学校于 2020年 5月 27日前将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

团队申报书、建设方案、佐证材料各一式 8份报送省教育厅

职成处，电子版发至 474227833@qq.com 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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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令军辉  程登武   联系电话：0931-8885299 

 

附件：1.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报书 

      2.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推荐汇总 

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2020 年 4月 20日 
 

 

 


